
绍兴市残疾人联合会

关于开展2023年度绍兴市本级及越城区超比例
安排残疾人就业企业奖励审核的通告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绍兴市残疾人联合会等 5 部门《绍兴市区超比例安排残

疾人就业企业奖励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绍市残字〔2021〕14

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将 2023 年度市本级及越城区超比例安排残疾

人就业企业奖励审核的相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

绍兴市本级及越城区的除国家机关、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之外

各类用人单位，在 2023 年度超比例安置残疾人职工的，均可向

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申请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企业奖

励。

二、条件和标准

享受超比例奖励的企业必须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残疾人职工必须符合法定劳动年龄，具有本省户籍并

持有浙江省颁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或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残疾军人证》（1 至 8 级），企业跨地区安排残疾人就业的，

应当计入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。



（二）与残疾职工签订 1 年以上（含 1 年）劳动合同（服务

协议），且实际支付的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，并缴纳社

会保险费；企业安排 1 名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（3

至 4 级）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》（4 至 8 级）人员就

业满 1 年的，按照安排 1 名残疾人职工数计算；安排 1 名持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（1 至 2 级）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

军人证》（1 至 3 级）人员就业满 1 年的，按照 2 名残疾人职工

数计算；就业未满 1 年的不计入残疾人职工数。

（三）应安排残疾人职工数=在职职工总数×应安排残疾人

比例（有小数点向上取整数），在职职工总数以残疾人就业保障

金缴费申报表中上年在职职工人数为准；超比例安排残疾人数=

残疾人职工数-应安排残疾人职工数；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人

数在 1 人以上（含）。

（四）集中就业企业每超比例安排 1 名残疾人，按上年度 1

个月最低工资标准予以奖励；按比例就业企业每超比例安排 1 名

残疾人，按上年度 4 个月最低工资标准予以奖励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企业携带所需材料到市残疾人联合会 107 室进行现场申请

办理。现场申请企业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
1.《绍兴市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企业奖励申请审批表》（附

件 1）；

2.《申报资料真实性承诺书》（附件 2）；



3.与残疾人职工签订的《劳动合同》（服务协议）复印件（事

业单位在编人员由主管人事部门出具录用、聘用、工资统发、社

保缴纳等证明之一）；

4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

人证》(1 至 8 级)复印件；

5.对公账号上年度 1－12 月期间支付残疾人职工工资银行

发放流水单；

6.上年度 1-12 月期间残疾人职工在本单位《养老保险缴费

证明》；

7.上年度 1-12 月期间残疾人职工在本单位《医疗保险缴费

证明》。

申请企业若已完成 2023 年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申

报审核的只需提交《绍兴市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企业奖励申请

审批表》（附件 1）。

四、申报及审核流程

（一）2023 年度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企业奖励申请期从

2024 年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止。企业未在规定时间内申请的，

视为放弃。

（二）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对企业申请超比例奖励的

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经相关部门审核后报市残联审定，再报市财

政同意后，向企业拨付超比例奖励资金。

企业弄虚作假、骗取超比例奖励资金的，按照有关规定严肃



处理，取消其奖励资格，追回资金，并将其失信行为纳入行业信

用记录。

附件：1.绍兴市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企业奖励申请审批表

2.申报资料真实性承诺书

绍兴市残疾人联合会

2024 年 3 月 6 日



附件 1

绍兴市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企业奖励申请审批表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单位

名称

联系

电话
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

组织机

构代码
类型

□集中就业 □按比例就业

□免征残保金的小微企业

单位

地址
邮编

开户

银行
户名

银行

账号
在职职工总数 人

残疾人

职工数
人

应安排

残疾人

比例

%
应安排残疾人

职工数
人

奖励

标准
元/人

超比例残疾人数 人
申请超比例

奖励金额
元

本单位申报在职职工人数及残疾人职工人数真实可靠，与缴纳社保费记录及残疾人就业保障

金情况相符，如有虚假、挂靠等情况，愿意按有关规定接受相关部门处理。

单位负责人签名：

当地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审核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当地残联审定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核定的超比例安置人数 人 实际奖励金额 元

备注

注：1.应安排残疾人职工数=在职职工总数×应安排残疾人比例（有小数点向上取整数）；

2.超比例残疾人数=残疾人职工数-应安排残疾人职工数；

3.实际奖励金额=核定的超比例残疾人数×超比例奖励标准。



附件 2

申报资料真实性承诺书

（用人单位）郑重承诺：

在办理 2023年度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企业奖励审核事项

中所提交的下列材料真实、有效，复印件与原件一致。如有隐瞒

或提供的材料虚假，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。

□用人单位信息；

□2023年安排就业的残疾人信息；

□残疾人证/残疾军人证信息；

□劳动合同/劳务派遣协议信息；

□残疾人参保缴费信息；

□发放给残疾人的工资信息。

用人单位名称（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经办人签名: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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